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法律顾问，接受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10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及《华明电力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

限公司与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的《南阳市

内乡乍曲乡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PC总承包合同》之合法性、真实

性和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作如下声明： 

1.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PC总承包合同》等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

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和疏

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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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

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本次签署《南阳市

内乡乍曲乡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PC总承包合同》所涉及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不代表本所律

师对交易各方完全履行《南阳市内乡乍曲乡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

PC总承包合同》的确认或担保。 

3．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

限公司本次签署《南阳市内乡乍曲乡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PC总承

包合同》的必备信息披露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南阳市内乡乍曲乡100MW&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PC总承包合

同》，合同签署各方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各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为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南阳市内乡乍曲

乡100MW及马山口镇50MW光伏电站项目的承包方。根据上海华明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及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gsxt.saic.gov.cn/）核查，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现持有上海市奉贤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0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6320134917），住所为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浦卫公路2288号，法定代表人

为肖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中伦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专控项目除外）的销售，机电安装建设

工程施工，电力建设工程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信息，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目前有效存续。 

（二）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南阳市内乡乍曲乡100MW及马山口镇50MW光伏

电站项目的发包方。根据公司提供的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并经本所

律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现持有南阳市

内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4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11325000025852），住所为内乡县城关镇红学路中段东侧，法定代表人为杨天海，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的研发、技术咨询；太阳能光

伏发电设备的批发零售；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内乡

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有效存续。 

（三）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根据公司提供的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现持有南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6年11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3003371680790），住所为南阳高新区明山路86号，法定代表人为陈忠，

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太阳

能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及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的批发

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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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上述基本情况真实。 

 

二、 交易各方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根据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101206320134917）、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411325000025852）及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03371680790），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

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及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具备签署《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的合法资格。 

 

三、 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一) 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

分别由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毅、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天海、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忠签署，并加

盖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及河南劲风光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公章。本所律师认为，《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

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系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意思表示真实。 

(二) 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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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合同主体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

的合同主体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劲风

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均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上述各方的合同主体地位合法、真实、有效。 

2. 合同标的 

合同标的为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 及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包含设备及材料采购、运输、施工、安装、调试、人员

培训、技术服务、并网手续办理等。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1 日（如有变化，以内

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开工通知书时间为准）开工，2017 年 6 月 30 日（如有变

化，以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和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协商后签订的补

充协议为准）前并网发电。合同标的总金额人民币 109,500 万元。河南劲风光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和 100%收益权

质押给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保证合同的履行。 

3. 合同条款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

包括合同协议书、通用条款、专用条款、附件一（PC 总承包合同范围）及附件二（主

要设备物资一览表）五部分，各方对承包范围、工程进度、合同价款支付、合同生

效条件、股权质押、交货及运输、发包方的责任和义务、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工

程分包、工程设计及放样、设备、材料检查与检验、质量检验与等级评定、包装与

标记、检验、竣工验收、不可抗力、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主要设备物资等必要的

条款进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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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系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署，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

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4. 合同效力 

根据《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

同》中各方的约定，合同在以下条件同时满足时自动生效： 

（1）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完成验资和其它必需的工商手续。该投入注册资

本应包括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所需的全

部前期投入，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全部征地合同等，且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对外

不存在任何债务或隐性债务，如有此类债务，则由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承

担该等债务，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同意出具承诺函全额承担该等债务。上

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内乡天海

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2）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和 100%收益权质押给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并办理完毕相关

工商手续； 

（3）本项目已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需要）。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生效条件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自上述条件全部满足时即

可生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真实、合法，自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

就之日起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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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劲风光电

新能源有限公司均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上

述基本情况真实、有效。 

2. 合同签署各方具备签署《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

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的合法资格。 

3.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

同》由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天海、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忠签署，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内乡天海新能源有限公

司及河南劲风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公章，系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意思

表示真实。 

4.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

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自合同约定的生效条

件全部成就之日起即可生效。 

5. 《南阳市内乡乍曲乡 100MW&马山口镇 50MW 光伏电站项目 PC 总承包合

同》的履行不排除可能受各方日后履约能力变化、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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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

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正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张学兵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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